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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界別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界別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界別和界別分組選舉委員會界別和界別分組  

 

 

第 1 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自 2012 年 2 月起  

1 .  飲食界  

 

17  

2 .  商界 (第一 )  

  

18  

3 .  商界 (第二 )  

  

18  

4 .  香港僱主聯合會   

 

16  

5 .  金融界   

 

18  

6 .  金融服務界   

 

18  

7 .  香港中國企業協會   

 

16  

8 .  酒店界  

 

17  

9 .  進出口界   

  

18  

10 .  工業界 (第一 )  

 

18  

11 .  工業界 (第二 )  

 

18  

12 .  保險界  

 

18  

13 .  地產及建造界  

 

18  

14 .  紡織及製衣界  

 

18  

15 .  旅遊界  

 

18  

16 .  航運交通界   

 

18  

17 .  批發及零售界   

 

18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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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自 2012 年 2 月起  

1 .  會計界   

 

30  

2 .  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   

 

30  

3 .  中醫界   

 

30  

4 .  教育界   

 

30  

5 .  工程界   

  

30  

6 .  生服務界   

  

30  

7 .  高等教育界  

  

30  

8 .  資訊科技界  

 

30  

9 .  法律界   

 

30  

10 .  醫學界   

 

30  

  300  

 

第 3 界別  

 

 

項  

 

 

界別分組  

委員數目  

自 2012 年 2 月起  

1 .  漁農界   

 

60  

2 .  勞工界  

 

60  

3 .  宗教界   

 

60  

4 .  社會福利界  

  

60  

5 .  體 育 、 演 藝 、 文 化 及 出 版 界

  

6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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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界別  

 

 

 

 

項  

 

 

 

界別分組  

 

 

組成人士  

 

委員數目  

自 2012 年起  

(註 1 )  

   2012 年  

2 月至 9 月  

自 2012 年  

10 月起  

 1 .  全國 人 民代 表大

會  

香 港 地 區 全 國 人

民代表大會代表  

 

36  36  

 2 .  立法會   立法會議員  

 

60  70  

 3 .  中國 人 民政 治協

商會議  

(“全國政協 ” )  

 

香 港 地 區 全 國 政

協委員  

55  51  

 4 .  鄉議局   鄉 議 局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 以 及 該 局

議 員 大 會 的 當 然

議 員 、 特 別 議 員

及增選議員  

 

28  26  

 5 .  港九各區議會  港 九 各 區 議 會 的

民選議員 (註 2 )  

  

59  57  

 6 .  新界各區議會  新 界 各 區 議 會 的

民選議員 (註 2 )  

 

62  60  

   300  

 

註 1：   由於立法會議席於 2012 年 10 月才由 60 席增加至 70 席，因此將暫時設立 10 個

“特別委員”的席位，以填補這 10 席的差額。當中 4 個“特別委員”的席位將會分

配給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界別分組，2 席分配給鄉議局界別分組，2 席分配給

港九各區議會界別分組及 2 席分配給新界各區議會界別分組。  

 

註 2：  這些議員指任期由 2012 年 1 月 1 日開始的民選區議會議員。  


